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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党委关于开展“党员先锋岗”和“党员

责任区”评议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广东财经大学机关委员会关于开展创

建“党员先锋岗”和“党员责任区”活动的方案》（机关党〔2024〕

29 号），强化党建引领作用，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，确

保创建活动取得实效。经研究，拟对 2024 年设立的“党员先锋

岗”和“党员责任区”进行动态管理，开展阶段性总结，现制定

如下评议工作方案。

一、评议目的

检验“党员先锋岗”和“党员责任区”创建的成效，充分发

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激励党员立足岗位

担当作为，促进机关作风建设，提升服务师生质量与效能，推动

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。

二、评议对象

（一）党员先锋岗：各党支部 2024 年申报设立并获机关党

委授牌的党员先锋岗（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党员责任区：各党支部 2024 年申报设立并获机关党

委授牌的党员责任区（附件 1）。

三、评议内容

（一）党员先锋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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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积极进取，政治思想好。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

自信”、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不断强化理论武装，提高党性

修养，时刻体现党员的先进性。

2.勤奋好学，业务技能好。是本支部、本部门的业务骨干，

带头加强业务知识学习和岗位技能锻炼，争当业务上的行家里手。

3.乐于奉献，爱岗敬业好。树立岗位奉献精神，模范履行岗

位工作职责，严格执行学校和部门的各项制度，高质量完成工作

任务。

4.开拓创新，务实作风好。带头服务大局、服务基层、服务

师生，为师生服务态度好、效率高、质量好、满意度高，模范践

行首问负责制和限时办结制，争做转变作风的楷模。

5.以身作则，廉洁自律好。带头执行党的廉洁纪律，积极同

一切腐败现象作斗争。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，带头厉行节约，反

对铺张浪费，自觉维护国家和集体利益。

（二）党员责任区

1.作用发挥好。党员在责任区内发挥骨干作用，积极引导责

任区内师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定理想

信念，提高政治站位。

2.示范引领好。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勤奋工作，无私奉献，

在学校重大建设、重大活动中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关键时刻

冲得上、危难关头豁得出。

3.廉洁自律好。以身作则，自觉践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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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完成任务好。在责任期内，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
四、评议方式

（一）自评总结。“党员先锋岗”党员和“党员责任区”负

责人根据考核内容，结合创建以来的主要做法、成果成效等方面

开展自评总结并填写自评表（附件 2、3）。

（二）支部评议。支部结合日常工作表现对“党员先锋岗”

党员和“党员责任区”自评总结进行评议，肯定取得的工作成效，

指出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方向。同时，对本部门设立“党员先

锋岗”和“党员责任区”提出意见建议并填写调整设置汇总表（附

件 4）。

（三）机关党委综合评议。机关党委对各党支部提交的“党

员先锋岗”和“党员责任区”评议材料进行综合评议。对各支部

提出的“党员先锋岗”和“党员责任区”调整意见进行审议并对

新创建进行授牌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自评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15 日前。

（二）支部评议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党支部要高度重视，把党员先锋岗

和党员责任区建设作为加强支部建设的重要抓手，动员组织党员

先锋岗和党员责任区做好自评总结和支部评议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动态管理。各党支部对党员先锋岗和党员责任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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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建要保持相对稳定，并实施动态管理，如因干部和机构调整等

原因导致人员变化的，党支部应及时调整更新党员先锋岗和党员

责任区设置，该党员先锋岗的新任职人员履职未满半年可不参加

评议，该党员先锋岗的原任职人员可在新的党支部参加评议（亦

可根据自身情况向党支部提出是否继续参加党员先锋岗建设）。

党员先锋岗、党员责任区负责人因履职存在重大失误、或违纪被

追责的，党支部要及时取消其资格，并报机关党委备案。

（三）强化成果应用。各党支部要结合实际，为党员先锋岗

和党员责任区建设提供必要的条件支持，及时发掘、凝练、宣传

建设的探索经验、创建成果，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、辐射带动作

用，引领支部党建工作质量整体提升。机关党委将通过官网、广

财党建公众号、工作简报、工作微信群等加强宣传，树立典型，

营造良好的创建氛围。

（四）强化指导督导。机关党委将采取随机抽查资料，实地

调研访谈等方式开展指导督导检查。

各党支部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将经评议的党员先锋岗、

党员责任区自评表（附件 2 和 3）以及审议的调整设置汇总表（附

件 4）送至同德楼 305 办公室。联系人：韩老师，联系电话：

84096240。

附件：1.机关党委 2024 年授予“党员先锋岗”和“党员责

任区”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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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党员先锋岗个人自评表

3.党员责任区自评表

4.党员先锋岗、党员责任区调整设置汇总表

机关党委

2025 年 11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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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机关党委“党员先锋岗”和“党员责任区”
授予名单

一、党员先锋岗（共 54 名）

党办校办：王宝莹、黄敬聪、邓果果

纪检监察室：吴天成、李史干、周泽鸿

组织部、机关党委：林添旺、李 爽、韩芝林

宣传部：李勇平、黄程灿、王 翠

学工部：李玉贤、赵薇薇、龙汛恒、何 燕

研工部：蔡 奕、刘淑媛、朱子薰

发展规划处：郑森文、

人力资源处：曾丽雯、彭 蕾、蒋欣朋、张健民

保卫部：王献军

崔 样

教务处：李 昂

招生考试处：

社会合作处：庞金周

国际交流处：芦婷婷

刘 瑀、桑 毅

财务处：谢卓力、邓光霁、王伟华

审计处：罗玉燕、王 莹、胡 莹、谢智安、黄晓乔

基建处：梁智峰、黄俊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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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勤处：魏丽芬

校工会：曾 艳、胡成感、蔡键菁

校团委：薛云峰、彭 蔼、郑晓丹

校友办：江 虹

采购与招投标中心：吴 薇、蒋桂芹

门诊部：池晓玲、刘 静、罗凤珠

二、党员责任区（共 20 个）

党办校办（法制办）党员责任区（党办校办党支部）

纪检监察党支部党员责任区（纪检监察党支部）

组织建设科党员责任区（组织部（机关党委）党支部）

宣传部党支部党员责任区（宣传部党支部）

学工先锋党员责任区（学生处党支部）

33 栋研究生宿舍党员责任区（研究生院（处）党支部）

人力处党支部党员责任区（人力处党支部）

发规处党支部党员责任区（发规处党支部）

社会服务党员责任区（社会合作处党支部）

来华留学生安全教育党员责任区（国交处党支部）

招考处党支部党员责任区（招考处党支部）

综合财务党员责任区（财务处党支部）

审计处党支部党员责任区（审计处党支部）

基建处施工管理科党员责任区（基建处党支部）

节能与维修管理科党员责任区（后勤处党支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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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工会党支部党员责任区（校工会党支部）

校团委党支部党员责任区（校团委党支部）

“校友之家”党员责任区（校友会（教育发展基金会）党支部）

采购服务党员责任区（采购中心党支部）

门诊部党员责任区（门诊部党支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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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党员先锋岗自评表

党支部名称： 年 月 日

岗位
职务

姓名

入党
年月

创建
年月

自
我
评
价

党支
部评
议意
见

☐通过 ☐不通过

党支部书记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机关
党委
意见

☐通过 ☐不通过

机关党委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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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党员责任区自评表

党支部名称： 年 月 日

责任区名称

责任
区自
评

党支
部评
议意
见

☐通过 ☐不通过

党支部书记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机关
党委
意见

☐通过 ☐不通过

机关党委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备注



— 11 —

附件 4

XX党支部党员先锋岗、党员责任区

调整设置汇总表

序号 党员责任区名称

设置情况（维

持不变、撤销、

新设）

备注

序号
党员先锋岗名称

（岗位职务）
党员姓名

调整情况（维

持不变/撤销/

新设）

备注

支部书记签字：
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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